
附件： 

 

湖南省社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验收方案 
 

一、验收对象 

2022年立项的湖南省社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（附表

1）。 

二、验收流程 

（一）验收申报。由湖南省终身教育指导服务中心（以

下简称“省终教中心”）组织验收工作。项目主持人填写《湖

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验收报告》（附表 2），

并提供相关验收成果及佐证材料，如研究成果产生有显著效

益的，应提交相关证明。项目主持人向所在单位提出验收申

请，主持人所在单位对照《湖南省社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

目结题验收评价指标体系》（附表 3）逐一进行初审。 

（二）组织专家评审。省终教中心以现场或通讯方式，

组织 3～5 位专家对项目进行评审，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专

家不得超过 1人，项目组成员不能担任评审专家，专家应具

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，且主要专业方向与研究项目有关。对

于应用型研究项目，应聘请行业或企业领域专家 1 人。 

（三）验收材料上报。各项目主持人将已通过初审的项

目于 2026 年 5月 9 日前完成相关材料报送。 

1.请项目主持人在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

项目过程管理平台（网址：http://218.76.27.34:8888/以下



简称“平台”）进行下列操作： 

（1）添加研究成果。在平台“项目过程管理”—“研究

成果”栏目下填报项目“成果主件”或“成果附件”相关信

息并提交省终教中心管理员审核。 

（2）添加验收报告。在平台“项目过程管理”—“验收

报告”栏目下填报项目验收报告并提交省终教中心管理员审

核。 

（3）申请初验。项目主持人提交的验收报告审核通过后，

在平台“项目申报管理”栏目选择“申请初验”。 

（四）省级抽查。省教育厅组织专家对省终教中心上报

的项目进行随机抽查。抽查结果不合格的，视为验收不通过。 

三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项目主持人所在单位要督促项目研究进度，严格

控制延期项目数。在确保质量的前提下尽可能按时验收，确

因相关原因不能按时验收的，由项目主持人提出申请，经主

持人所在单位、省终教中心批准报省教育厅备案后，可延期

半年验收，延期仅限 1次。不能按时验收且未提出延期申请

的项目将作验收不通过处理。 

（二）项目名称、承担单位、主持人、团队成员及排序、

实施计划等信息原则上不得变更。如因主持人或成员调离等

原因确需调整，应根据相关管理文件要求按程序进行报批。

主持人退出可由项目组成员替补，成员退出后不再增补。项

目主持人变更情况应由所在单位核实并进行公示，公示无异

议后由所在单位形成正式报告（报告中应说明公示情况），并



于 2026年 4 月 30 日前将变更公文、公示材料相关证明材料

电子版（word版本和盖章 pdf版本）发送到省教育厅指定邮

箱（hnzcc910@163.com）。 

 

附表：1.2022 年湖南省社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名单 

2.湖南省职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验收 

报告 

3.湖南省社区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结题验收 

评价指标体系 

 
 

 

 

 


